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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三日及二零一八年十月
四日之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委任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委員會
之組成變動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等公告的中文版本出現排字錯誤。於該等公告的中文版本中，「吳靜
女士」之中文姓氏「吳」應為「胡」。

胡靜女士之英文姓氏在該等公告的英文版本中均有正確列出。上述澄清並不影響該等公
告中的其他資訊。

承董事會命
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*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樊麗真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樊麗真女士、張錦成先生、鄧有聲先生及
林清宇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學慧女士、胡靜女士及呂佳蓮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